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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人民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1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现将协议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健康”）成立于 2005年，

系国务院同意、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国内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由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ICC）联合欧洲最大的健康保险公司——德国健康保

险股份公司（DKV）以及国内相关知名企业发起设立。经过十年耕耘，人保健康

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资本实力最为雄厚、规模最大的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当前，党

和国家更加注重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健康保险

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在新的发展时期，人保健康将秉持“让每一位中

国人的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加美好、生命更有尊严”的使命，加快推进以“创

新发展、加快转型”为指导思想的新时期发展战略，构建政府委托业务、商业健

康保险和健康管理三大业务板块，在转型创新中构建多元化的业务模式和盈利模

式，致力于建设专业技术领先、盈利能力突出、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管控有力的

一流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打造政府信任、人民满意的中国健康保险第一品牌。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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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原则 

平等自愿原则：双方自愿选择对方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依法合规原则：双方的合作应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健康产业政策、医疗

卫生政策和保险监管政策，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合作共赢原则：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相应资源和优质服务协同打造一

流的产品和服务，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三)、合作内容 

1、资本合作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积极寻求多种形式的资本合作，拓宽合作领

域、丰富合作方式。双方积极推进定向增发、相互参股等股权合作项目，并探索

在健康管理、抗衰老、医疗、养老产业投资以及金融投资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2、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业务合作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合作开发创新性

的产品和服务，研究建立健康保险、健康管理、养老护理和生命科学技术相结合

的综合健康保障计划。乙方应以优惠的条件向甲方提供综合健康保障计划所需的

相关生命科学产品和服务。 

（2）.双方共同研究乙方经营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和风险保障需求。在此基础

上，甲方为乙方设计提供个性化、综合性的健康保险解决方案，降低乙方相关经

营风险。 

（3）.乙方为员工和客户提供综合健康福利保障计划，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选择甲方为服务提供商。甲方应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并以优惠的条件为乙方员工

和客户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健康福利保障计划。 

3、销售合作 

（1）.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共享客户资源。甲方应积极为乙方及

下属企业的客户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健康保险和健康管理服务，增加乙方客户

粘性。同时，双方也将进一步合作开发甲方的客户资源。在合作开发客户的过程

中，双方均应为对方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并不得损害对方既有利益。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积极研究在各自经营过程中代理销售

或向客户推荐对方的产品和服务，并应以优惠的条件向对方或对方的客户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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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产品和服务。 

4、医疗健康数据合作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共享医疗健康数据资源，研究共同建立和

管理相关数据库，积极开展数据分析研究，共享研究成果，用于双方认可的领域，

为双方业务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四）、合作机制 

1、沟通协调 

双方建立专人负责的定期沟通机制，共同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2、协议落实 

双方应密切沟通，做好合作关系的日常维护，促进业务合作顺利开展。基于

本协议所达成的任何具体业务合作项目，均须由有关方就具体合作的条款和条件

进行协商，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另行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五）、保密条款 

双方均有义务为对方严守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未经对方许

可，不得对外提供；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国家机关另有要求的除外。 

（六）、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根据对等和互惠互利原

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七）、协议的生效与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协议期满，

经双方书面同意可延期。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人保健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经友好协商，为共同开发中

国医疗健康服务市场，提高产品服务的创新能力和数据分析应用能力，开展的深

层次、多元化的战略合作，双方将在健康管理、抗衰老、医疗、养老产业投资以

及金融投资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打造一流的产品和服

务，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协议是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性约定，基于本协议所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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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体业务合作项目，均须由有关方协商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另行签署具体合

作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进行信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9 月 23 日 


